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比 上 年 上 涨

0.2%，物价运行保持总体

稳定。展望2024年，我国

物价有望温和回升，保供

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新华社 徐骏 作

物价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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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公司高管在离婚后未向公司报

备，被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且公司拒绝支付赔偿金，由此引发了一场

官司。近日，上海市总工会介绍了这一案

件，引发关注。最终，法院认定该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其支付赔偿金10

万余元。

那么，作为用人单位可以了解劳动者

的哪些情况，又有哪些信息不应过度获取，

更不能以未说明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呢？对此，记者采访了劳动法领域的专业

律师。

案情回顾：
张伟（化名）于2017年2月进入上海

某公司工作。3年后，张伟升任高级管理

人员，并签字确认了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

及签署道德规范、保密义务、利益冲突排解

协议。

张伟入职时申报为已婚，但公司后来发

现他在续签合同前已离婚。于是，公司向张

伟出具了合同解除/终止通知函。张伟向上

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

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年终奖、工资差额以及销售奖金。

仲裁裁决公司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10 万余元，以及工资差额

3540元。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公司在

庭审中明确，其对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赔

偿金的数额无异议，但认为其系合法与被

告解除劳动合同，故无需支付被告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张伟虽签署了道德规

范、保密义务和利益冲突排解协议，但其婚

姻关系变化系离婚，即可能与他存在特殊

关系的利益主体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其离

婚的状态不会与其任职产生相关利益冲

突。因此，公司以张伟未申报婚姻变动情

况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显属不当。

公司不同意支付张伟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之请求，缺乏依据。张伟要求公

司按仲裁裁决履行，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之请求，有依据，法院予以支

持。对于公司不同意支付张伟工资差额的

请求，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享有用工自主

权，其对违纪的劳动者可以作出惩戒，相关

处分属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范

畴，不属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原告公司需

支付张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

万余元；无需支付工资差额。该案进入二

审程序后，法院认为，公司该解除行为违

法，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最终

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

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

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那么，“与

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

哪些，又有哪些信息属于劳动者的个人隐

私，企业不应过度获取呢？

“法律规定企业拥有知情权，对应的就

是劳动者的说明义务，但这项义务是有范

围的。虽然法律未具体规定哪些属于相关

基本情况范畴，但依据一般生活常识可以

列举一些。”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亿诚律师事

务所的徐旭东律师认为，比如劳动者应聘

岗位所需要的学历证书、就业履历、资质资

格证书等，属于企业有权了解的基本情

况。对于某些特殊行业，法律规定企业可

以要求劳动者提供健康信息、无犯罪记录、

个人信用记录等信息。而劳动者的婚恋信

息、父母、配偶及子女信息等则属于个人隐

私，除非双方在同一单位，且该单位对履行

劳动合同有任职和工作回避等要求，一般

认为这些个人信息不属于劳动者说明义务

事项。用人单位应当遵照《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6条的规定，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

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徐旭东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也提示

企业，收集劳动者个人信息需以“与劳动合

同直接相关”为准，对于超出这一范围的个

人信息，劳动者无义务提供，企业也不能以

劳动者未说明为由，令其承担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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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疏影 陈皓 张友连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用人单位认识到商业

秘密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从而选择与劳动者约定竞

业限制条款。那么，如果竞业限制条款只约定了竞业

限制，未约定和支付竞业补偿金，该限制是否有效？

案情回顾：
2022年6月1日，白先生入职甲公司，岗位为家

装设计师，签订了为期1年的合同。合同约定，如果

白先生违反保密和竞业限制，需支付甲公司违约金1

万元，但合同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

白先生于次年6月1日离职，并在同年8月注册

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木作、衣柜、橱柜定制等，使

用了一部分甲公司的资源和商业伙伴进行合作。

2023年7月，白先生向平阳县人事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甲公司支付提成、报销费

用等共计1万余元，而甲公司提出反仲裁，称白先生

违反竞业限制约定，需支付违约金1万元。

解析：
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是对竞业限制条款限制劳动

者的劳动自由权、生存权的一种补偿，如果竞业限制条

款未约定经济补偿金，显然将导致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难以得到保护，有违公平原则。但如果因此认定未约

定经济补偿金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不发生效力，

就意味着劳动者不受该条款的约束，有权利用其获得

的商业秘密，这也不符合设立竞业限制条款的本意。

本案中，仲裁委认为，白先生的行为违反了保密

和竞业限制，而甲公司也未在白先生离职后3个月内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因此该合同中关于竞业限制的

条款是否有效、白某某是否需要承担竞业限制的违约

责任成为重点。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三）》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八条，未约定竞业

补偿金的竞业协议仍然有效。劳动者有权请求解除竞

业限制，如果用人单位未在3个月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

动者可以主张解除竞业限制约定，法院应予支持。

仲裁委指出，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未约定竞业

限制补偿金，不影响竞业限制的有效性。在实践中，

劳动者可依据经济补偿填补规则来填补未约定竞业

限制补偿金的损失，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并不意味

着劳动者不能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最终，结合本案

实际情况，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扣除白先生应担负

的违反竞业协议的违约金后，甲公司再支付白先生补

偿金等共计3000元。

本报记者 马丽红
实习生 林昱辰 通讯员 杜艳玲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好，

赛金宝”，但嵊泗县的两家民宿老板，

因为修房子“杠”了一年，双方谁也不

服软。最后，两人只好对簿公堂。

案情回顾：
老冯是民宿老板，他在嵊山镇民

富村开了一家渔家民宿，隔壁邻居老

王是同行，开了一家渔家宾馆。两家

关系平时也还可以，但2023年4月发

生的一件事，让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原来，老冯房屋东南边外墙瓷砖

意外脱落，掉到了仅相隔1.2米的老

王房屋三楼通道上。外墙瓷砖脱落

存在安全隐患，老冯想彻底修缮一下

东南边的外墙。但如果要确保安全

修缮，就不得不在老王的宾馆三楼通

道搭台。“搭台万一伤了人，怎么办？

我家生意又怎么办？我不同意修。”

老王坚持。

老冯与老王多次沟通，但双方始

终无法就修缮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老冯只好向嵊泗法院寻求帮

助，请求判令老王允许自己在宾馆屋

顶搭台，并为修缮房屋提供便利条

件。

没想到，老王提起反诉，如果老

冯要修墙，必须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并

依据鉴定结果制定施工方案；另外，

还应该赔偿其因房屋维修加固、倒

塌、危险性加大、墙体或瓷砖掉落等

原因造成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人身

财产受到损害等一切损失。

嵊泗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动产的

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老冯房屋东南外墙与老王房屋紧

挨，现外墙瓷砖掉落并产生裂缝，如需

修缮，须在老王三楼通道上外搭脚手

架方可完成，老王对此应提供必要便

利。如在搭台过程中造成人身及财产

损害，老冯应当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

任。而鉴定程序并非修缮房屋的必经

程序，老冯作为房屋所有人，有权对房

屋修缮方案做出选择，老王无权以老

冯房屋未经鉴定为由，对老冯的修缮

房屋行为过多干涉，故未支持老王要

求房屋安全鉴定的诉请。

老王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期间，舟山中院依法调取了

第三方对老冯房屋质量安全的排查

情况，未发现存在疑似危房情况。承

办法官经现场查看，老王要求老冯进

行房屋安全鉴定，没有现实必要性，

一审未采纳老王提起的房屋安全鉴

定程序申请，并无不当。老王的上诉

申请不能成立。故于近日作出维持

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这既是

相邻居民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也是

平等、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应有之意。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

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

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享

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者接

受一定限制的权利。当然，在行使此

种便利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相邻权

利人的利益，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

少给相邻权利人造成妨害。

修墙要借用邻居楼道，有配合义务吗？
法院：需为相邻权利人提供必要便利

未约定补偿金的
竞业限制是否有效


